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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函
地址：500彰化市進德路一號
聯絡人：賴盈儒
聯絡電話：04-7232105#5462
傳真：04-7244794
電子信箱：cz8710@cc.ncue.edu.tw

受文者：屏東縣立公正國民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5月2日
發文字號：進修字第113050013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A095K0000Q113050013800-1.pdf)

主旨：檢送本校承辦教育部「113年科技領域生活科技科教師增

能學分班」招生資訊，請惠予公告轉知並鼓勵所屬教師踴

躍報名，請查照。

說明：

一、教育部113年4月29日臺教師(三)字第1132600948C號函辦

理。

二、招生對象：

(一)第一優先：中等學校編制內按月支領待遇及依法取得中

等學校生活科技相關合格教師證書且任教中等學校生活

科技相關科目之在職專任教師。

(二)第二順位：取得中等學校生活科技相關合格教師證書，

且聘期為三個月以上、教授中等學校生活科技相關科目

之在職代理、代課或兼任教師，並取得學校提供之在職

證明及薦送表件者。

(三)第三順位：中等學校編制內按月支領待遇及依法取得中

等學校生活科技相關合格教師證書之在職專任教師。

檔　　號:
保存年限: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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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四順位：取得中等學校生活科技相關合格教師證書，

且聘期為三個月以上之中等學校在職代理、代課或兼任

教師，並取得學校提供之在職證明及薦送表件者。

三、中等學校生活科技相關合格教師證書類別包含：「生活科

技（工藝）」、「生活科技與國民中學自然與生活科技領

域生活科技專長二者並列」、「國民中學自然與生活科技

領域生活科技專長」、「生活科技」、「工藝」等五類

別。

四、授課期間：113年7月至8月，暑假期間週一至週五。

五、報名方式：請於113年5月31日(五)前將所需資料上傳至以

下網址(https://forms.gle/jq U6YBycF9tnpRtN9)進行資

格審查，初審結果將再以E-mail個別通知。

六、報到：符合資格之錄取教師需於113年6月10日(一)前，郵

寄報名資料正本至本校進修學院（500彰化縣彰化市進德路

一號，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進修學院，生活科技增能學分

班）。

七、相關說明詳如附件招生簡章或逕自本校進修學院網站最新

消息(https://cee.ncue.edu.tw/news.php)查詢。

正本：苗栗縣各國民中學、臺中市各國民中學、彰化縣各國民中學、南投縣各國民中
學、雲林縣各國民中學、嘉義縣各國民中學、嘉義市各國民中學、臺南市各國民
中學、高雄市各國民中學、屏東縣各國民中學、臺東縣各國民中學、苗栗縣高級
中等學校、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彰化縣高級中等學校、南投縣高級中等學校、
雲林縣高級中等學校、嘉義縣高級中等學校、嘉義市高級中等學校、臺南市高級
中等學校、高雄市高級中等學校、屏東縣高級中等學校、台東縣高級中等學校

副本：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苗栗縣政府、臺中市政府、彰化縣政府、南投縣政
府、雲林縣政府、嘉義縣政府、嘉義市政府、臺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屏東縣
政府、臺東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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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辦理 

113 年科技領域生活科技科教師增能學分班 

招生簡章 

一、依據：教育部 113 年 4月 29 日臺教師(三)字第 1132600948C 號函辦理。 

二、開設系所：本校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 

三、承辦單位：本校進修學院。 

四、開設班別：113 年度科技領域生活科技科教師增能學分班。 

五、開設課程：總計 3科目，共計 6學分，每學分上課 18小時。 

六、授課期程：113 年 7月至 8月（詳細課程時間另行於本校進修學校網站公告，本校

保留課程調整之權利）。 

七、上課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上課，上午 8時至下午 5時。 

八、上課地點：1.彰師大進德校區（彰化縣彰化市進德路一號） 

              2.彰師大寶山校區（彰化縣彰化市師大路二號） 

              3.臺中市立惠文高級中學(台中市南屯區公益路二段 298 號) 

               *本校得視實際狀況之需要調整授課時間及地點 

九、課程內容及師資：本課程總計 6學分，每學分上課 18小時，報名本班課程即視為

同意修讀下列三門科目。 

科目名稱 學分數 時數 授課教師 現職 

工程設計專題製作與教學： 
機電整合與控制 2學分 36 時 

石文傑 彰師附工校長 

陳文中 彰化師大工教系教授 

工程設計專題製作與教學： 

機構與結構 
2 學分 36 時 

陳狄成 彰化師大工教系教授 

陳定宏 彰化高商校長 

潘志軒 彰工機械木模科教師 

電腦輔助設計與製造 2學分 36 時 
廖錦文 彰化師大工教系教授 

謝明衞 高雄師大工教系講師 

※ 科技與工程概論及教學策略（6小時）課程，則以於課程中講述介紹科技與工程教育之概念、

專題製作教學範例及產品開發案例探討、實作作品等方式融入於必修及選修等三門課程之中。 

※ 師資為大專校院專兼任師資或教學現場教學經驗豐富之教師，本校保留師資調整之權利。 



十、參加學分班之學員資格與錄取之優先排序方式 

本校依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署)薦送之教師名單排序，招收 30名，額滿即止。

如尚有名額，則由本校自行招生，依下列招生對象及郵寄時間（以郵戳為憑）排序，

額滿即止。 

(一)第一優先：中等學校編制內按月支領待遇及依法取得中等學校生活科技相關合

格教師證書且任教中等學校生活科技相關科目之在職專任教師。 

(二)第二順位：取得中等學校生活科技相關合格教師證書，且聘期為三個月以上、

教授中等學校生活科技相關科目之在職代理、代課或兼任教師，並取得學校提

供之在職證明及薦送表件者。 

(三)第三順位：中等學校編制內按月支領待遇及依法取得中等學校生活科技相關合

格教師證書之在職專任教師。 

(四)第四順位：取得中等學校生活科技相關合格教師證書，且聘期為三個月以上之

中等學校在職代理、代課或兼任教師，並取得學校提供之在職證明及薦送表件

者。 

※中等學校生活科技相關合格教師證書類別包含：「生活科技（工藝）」、 

「生活科技與國民中學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生活科技專長二者並列」、「國民中

學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生活科技專長」、「生活科技」、「工藝」等五類別。 

十一、報名與招生方式： 

(一)  報名方式： 

(1) 由教育部函請提出需求之縣市教育局(處)及國教署薦送符合資格且先行確

認能夠上課之教師名單（含備取）予本校，本校彙整後於進修學院網站公

告薦送名單，並請於 113 年 5月 15 日(三)前將所需資料上傳至以下本校報

名網頁進行資格審查。 

(2) 目前尚有名額，符合第十條任一項之資格者，即日起至113年 5月31日(五)

前將所需資料上傳至以下本校報名網頁進行資格審查。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jqU6YBycF9tnpRtN9 

(二)  錄取通知： 

本校進修學院將於上傳資料後 3個工作日內以 mail 通知初審結果，符合資格

者請依說明辦理報到手續。最終錄取名單將於招生作業結束後，公告於本院最

新消息。 

 

https://forms.gle/jqU6YBycF9tnpRtN9


(三) 報到： 

符合資格之錄取教師需於 113 年 6月 10 日(一)前，郵寄報名資料正本至本校

進修學院（500 彰化縣彰化市進德路一號，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進修學院，生活

科技增能學分班）。正取生未報到者視同放棄錄取資格，將依規定通知備取生

遞補上課。 

(四) 報名教師需提供下列資料： 

A. 報名表正本（如附件一，需有主管核章及學校印信）。 

B.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 

C. 合格教師證書影本（登記科目需為中等學校生活科技相關科別）。 

D. 當年度在職證明正本或聘書影本（需註明：○○科專任、代理、代課或兼任教師）。 

十二、學費：教育部編列經費補助，經錄取者將不另收費，但需負擔部分教材費用。 

十三、學分發給方式： 

本班學員依規定完成 6學分課程（工程設計專題製作與教學：機電整合與控

制、工程設計專題製作與教學：機電整合與控制、電腦輔助設計與製造），修

業期滿成績合格者（各科目及格標準為 70 分），且各科缺課時數未達(含)每科

時數之 1/3 者，由本校發給學分證明書(不授予學位證書)。 

十四、其他： 

(一) 本班結業學員如欲申請加科換發教師證書者，需修畢全部科目並依本校及教

育 

    部相關規定辦理。 

(二) 本班課程不受理學分抵免。 

(三) 所繳證件如有偽造或不實者，除取消進修資格外並自負法律責任。 

(四) 本班學生錄取後，不得辦理保留入學資格、休學或轉學。 

(五) 本班人數若未滿 20 名時本校得停開。 

(六) 本校保留課程調整之權利。 

(七) 其他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規定或決議辦理。 

(八) 業務承辦連絡方式 

 聯絡電話：04-7232105＃5462 賴小姐 

 傳真號碼：04-7244794，電子郵件信箱：cz8710@cc.ncue.edu.tw 

 本校進修學院首頁網址：http://cee.ncue.edu.tw/ 

 

 

http://cee.ncue.edu.tw/


專任合格教師

代理代課教師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辦理 

113年科技領域生活科技科教師增能學分班【報名表】 

                       序號：             收件(經手人/日期)：                

姓名  學號 ( 由 本 單 位 填 寫 )  

身分證 
字號  性別 □男  □女  

學歷 
系所  

出生 
日期 年   月   日 

服務學校 
(全名)  任教 

科目  

通訊 
地址 

□□□□□ 
E-mail  

電話 

宅：（ ） 傳真 （  ） 

公：（ ）             分機： 手機  

教師證 
字號 

日期：  年  月  日 級別 □高 中 □國 中 □中 等 學 校  

字號： 登記 
科別  

報名資格 
（請擇一勾選） 

□ 中等學校編制內按月支領待遇及依法取得中等學校師生活科技相關合格教師證書
且任教中等學校生活科技相關科目之在職專任教師，並取得相關證明者。 

□ 取得中等學校生活科技合格教師證書，且聘期為三個月以上、教授中等學校生活
科技相關科目之在職代理、代課或兼任教師，並取得學校提供之在職證明者。 

□ 中等學校編制內按月支領待遇及依法取得中等學校師生活科技相關合格教師證書 
   之非教授中等學校生活科技相關科目一般教師。 
□ 取得中等學校生活科技相關合格教師證書，且聘期為三個月以上之中等學校在職 
   代理、代課或兼任教師(非教授中等學校生活科技相關科目一般教師)。 

備註 以上所填資料如有不符，除取消進修資格外並自負法律責任 

本人目前於服務學校擔任                並經教育行政主管機關核備有案，特此證 

明，如有不實，本人願取消進修資格並負法律責任。 

 
申請人簽章：                                年   月   日  

 

人事主管：         校    長：  

 

 

 

    註：1. 本表未經單位主管簽章者無效 

        2. 請加蓋學校印信 

附件 1 


